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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项目合同公告 

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乙方”）与长春市市

直机关事务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签订了《长春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弱电

工程施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、“本合同”），合同金额为：人民币陆仟贰佰壹拾

壹万叁仟壹佰贰拾玖元整（￥62,113,129元）。 

公司已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收到该项目中标通知的公告（公告编号 2018-072）。

现将该项目签订合同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 合同风险提示 

本合同已就违约、争议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。但由于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

期，在实际履行中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影响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

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： 

单位名称：长春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； 

单位地址：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华新街 319号 

2、本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甲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 

3、在本次交易之前，公司与甲方没有业务往来； 

4、履约能力分析：甲方为政府机关单位，履约能力较强。 

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金额：人民币陆仟贰佰壹拾壹万叁仟壹佰贰拾玖元整（￥62,113,129元）； 

2、合同标的：长春市政务服务中心信息网络、虚拟办公、楼宇自动化控制、语音

调度、建筑能效管理、消防远程物联网、3D可视化等系统建设； 



3、结算方式：无预付款，进度款按当月确认完成工程量的 80%支付，实体移交后

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80%，财政评审中心审定后支付至财审值的 90%，审计审定后支付至

审计值的 97%，剩余 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到期后无质量问题及相关交接手续齐全

后一次性无息返还； 

4、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定并盖单位章

后生效； 

5、履行期限：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100天； 

6、违约责任：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违约责任、不可抗力、争议解决方式等方面作

出明确的规定； 

 

四、相关审议程序 

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合同总金额为￥62,113,129 元，无需提交董事会、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五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总金额为￥62,113,129元，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15.38%。

本项目若能顺利实施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对公司进一步发展智慧

政务、智慧城市业务及拓展东北区域市场具有积极意义。该项目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

司经营的独立性。 

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，

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长春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弱电工程施工合同》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01月 04日 




